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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福建省 2023 年

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为民办实事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沿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局：

现将《福建省 2023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为民办实事项目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2023 年 2 月 2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文件
闽环保海〔202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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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2023 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

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2023 年为民办实事工

作的通知》(闽委〔2023〕 6 号)(以下简称《通知》)和省政府

办公厅《进一步加强海漂垃圾综合治理行动方案》(闽政办

〔2020〕62号)工作部署，持续推进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切实解

决群众身边海漂垃圾污染问题，完善近岸海域岸滩垃圾治理常

态化，打造整洁海滩和洁净海面，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临海亲海

的获得感幸福感，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强海上环卫队伍建设，根据辖区内海漂

垃圾清理工作需要，不断充实人员和装备，提升队伍专业化及

机械化水平。持续强化海陆环卫衔接，加强日常监督及智慧化

管理，完善海漂垃圾常态化、网格化、全覆盖治理。

2023 年，福州市、宁德市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分布密度及覆

盖度低于 2022 年；厦门市、泉州市、莆田市、平潭综合实验区

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分布密度保持在 300m2/km 以下，覆盖度低于

700m2/km2；漳州市重点岸段海漂垃圾分布密度及覆盖度比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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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 10%以上。各地海漂垃圾治理群众满意度 90%(含)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持续加强海漂垃圾源头管控。以渔业养殖垃圾、排

海垃圾、自然垃圾整治为重点，加强塑料污染治理，落实海漂

垃圾源头管控。海洋渔业部门牵头在废旧渔排拆解和贝藻类养

殖设施泡沫浮球替换过程中，做好废旧养殖设施管理，强化养

殖设施源头管控，并加强渔港渔船垃圾整治；林业部门牵头巩

固互花米草除治成效，加强除治后滩涂、保护地等的生态修复，

防治米草复发，从源头减少互花米草枯枝形成的海漂垃圾。住

建、水利、交通、海事等部门按职责加强城镇农村生活垃圾、

河漂垃圾、港口码头垃圾、船舶垃圾等的源头管控，生态环境、

工信部门指导督促工业固体废物治理。

（二）进一步强化海上环卫队伍建设。沿海各地应继续强

化资金保障，在现有“海上环卫”队伍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

际，科学合理配备充足的清扫人员和设备，保障全省近岸海域

海面、岸滩，有居民海岛海漂垃圾常态化、网格化、全覆盖清

理。同时，进一步提升机械化保洁能力，加强环卫人员培训，

健全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清理工作，推行“海上环卫”企业化

运营、专业化管理机制，确保清理实效。鼓励船舶污染清除单

位参与海上环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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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完善海陆环卫衔接体系。沿海各地应根据就近

就地原则，结合沿岸镇村垃圾转运站布局，科学设置打捞船舶

停靠码头、垃圾中转站、转运点或临时堆放点，设置垃圾分拣、

回收、转运和危险废物贮存等不同区域，上岸垃圾应科学分类

并做到日产日清。塑料、木材、泡沫等以回收再利用为主，垃

圾袋、米草枯枝等无法再次利用的垃圾转运无害化处理，涉及

危险废物的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同时，加强垃圾密闭运

输监管，防止跑冒滴漏，避免二次污染。

（四）稳步推进重点区域领域攻坚整治。持续推进闽江口、

泉州湾、厦门湾等“江河湖海清漂专项行动”实施重点区域，以

及三沙湾、罗源湾、诏安湾等海漂垃圾密度较高湾区的攻坚治

理，建设水清滩净美丽海湾。各地应巩固2022年“室组联动”

发现问题整改成效，并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同时，坚持

项目工作法，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融汇海漂垃圾综合治理、

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等工作，科学谋划项目，以项目实施促进

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水平提升。

（五）切实提升智慧化监管水平。持续深化卫星遥感、无

人机、视频监控、轨迹预测、生态云等手段在海漂垃圾综合治

理方面应用。省生态环境厅将继续开展重点岸段无人机航拍抽

测， 持续推进第二、三期重点岸段实时监控系统建设。各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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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地方实际，积极开拓创新，攻克内湾、潮间带海漂垃圾收

集打捞过程难点问题，提升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可再生利用工艺，

推动治理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六）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沿海各地将海漂垃圾综合

治理纳入沿海市、县（区）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

考核，并建立日常考核督办机制，每月不定期对环卫保洁实效

进行暗访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并督促受委托环卫队伍限期

整改。加强日常执法监管，依法查处在岸线随意堆积垃圾，向

海洋违法倾倒垃圾等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属地责任，沿海六市一区人民

政府是海漂垃圾综合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及时制定出台海漂垃

圾综合治理年度实施方案，明确绩效和工作目标、重点任务、

保障机制以及资金预算等，实施方案于3月底前报送省生态环境

厅。省生态环境厅牵头组织召开海漂垃圾综合治理省级联席会

议，建立协调督促机制，定期对海漂垃圾治理有关重大事项进

行会商研究，对重点地区突出问题治理加强调度和帮扶。省直

相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一岗双责”，按职责加强行业垃圾

源头治理和管控。

（二）严格资金管理。沿海各地要强化海漂垃圾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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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的管理，严格执行《福建省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奖补资

金管理办法》(闽财资环〔2021〕9号)，及时分解落实专项资金，做

好相关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专项资金的使用应接受财政、

生态环境、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

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

（三）强化跟踪问效。2023年海漂垃圾为民办实事项目执

行月报制度，沿海各地于每月5日前向省生态环境厅报送海漂垃

圾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和海上环卫队伍建设情况(见附件1、2)。

省生态环境厅适时牵头组织现场督促帮扶，各地工作情况以及

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现场检查情况作为党政领导生态环境

保护目标责任书考核以及次年专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对工

作严重滞后的地方，省生态环境厅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通报、

约谈、督察等形式予以指导督促。

（四）加强全民共治。各地应充分利用各主流媒体以及新媒

体宣传作用，加大“美丽海湾”建设宣传，提升公众海洋生态

保护意识，倡导沿海居民形成良好生活习惯。沿海各地应进一

步健全海漂垃圾问题视频监控发现机制和投诉举报机制，公开

举报电话，鼓励社会公众反映海漂垃圾问题，每年开展至少一

次群众满意度调查，引导志愿者、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参与海

漂垃圾共同治理，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海漂垃圾共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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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

附件：1.2023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调度表

2.2023 年海上环卫建设情况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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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调度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工作

目标
工作措施 进展情况

存

在

问

题

及

有

关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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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 续

加 强

源 头

管控

渔业部门牵头在废旧渔排拆解和贝藻类养殖设施泡沫浮球替换过程中，做好废

旧养殖设施处置管理，强化养殖设施源头管控，并加强渔港渔船垃圾整治。

（请重点填写落实《福建省海上养

殖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的进展，尽量填

写量化信息，如淘汰泡沫浮球，升级传

统养殖渔排的具体数量等。）

林业部门牵头巩固互花米草除治成效，加强除治后滩涂、保护地等的生态修复，

防治米草复发，从源头减少互花米草枯枝形成的海漂垃圾。

（请重点填写落实《福建省互花米

草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进展，尽量填

写量化信息。

住建、水利、交通、海事等部门按职责加强城镇农村生活垃圾、河漂垃圾、港

口码头垃圾、船舶垃圾等的源头管控，生态环境、工信部门指导督促工业固体废物

治理。

二

强 化

“ 海

上 环

卫”队

伍 建

设

结合地方实际，科学合理配备充足的清扫人员和设备，保障全省近岸海域海面、

岸滩，有居民海岛海漂垃圾常态化、网格化、全覆盖清理。同时，进一步提升机械

化保洁能力，加强环卫人员培训，健全管理机制，规范日常清理工作，推行“海上

环卫”企业化运营、专业化管理机制，确保清理成效。

（请汇总重点填写辖区内“海上环

卫”队伍人员数量和设备情况，机械化

装备情况等）

垃圾清理情况，包括岸线长度、清理面积、垃圾重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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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 善

海 陆

衔 接

体系

科学设置打捞船舶停靠码头、垃圾中转站、转运点或临时堆放点，设置垃圾分

拣、回收、转运和危险废物贮存等不同区域上岸垃圾应科学分类并做到日产日清。

加强垃圾密闭运输监管，规范海漂垃圾无害化处理，避免二次污染，构建完整的海

漂垃圾收集、打捞、运输、处理体系。

（请汇总重点填写辖区内船舶停

靠码头、垃圾中转站、转运点、临时堆

放点数量，危险废物产生量及处置情

况，其他垃圾分类处置情况等）

四

重 点

区 域

领 域

攻 坚

整治

推进闽江口、泉州湾、厦门湾等“江河湖海清漂专项行动”实施重点区域，以

及三沙湾、罗源湾、诏安湾等海漂垃圾密度较高湾区的攻坚治理，建设水清滩净美

丽海湾。

巩固 2022 年“室组联动”发现问题整改成效，并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

科学谋划项目，促进海漂垃圾综合治理水平提升

五

切 实

提 升

智 慧

化 监

管 水

平

持续深化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数值模型等先进科技手段在海漂垃圾

综合治理方面的应用。

（请重点填写应用情况，如设立多

少摄像头，无人机航拍频次、相关预测

模型应用以及在海漂垃圾收集治理方

面创新技术设备经验做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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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 立

健 全

长 效

机制

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列入地方党政领导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和有关效能内

容，召开联席会议情况。

建立日常考核机制，每月不定期对环卫保洁实效进行暗访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通报并督促受委托环卫队伍限期整改。同时加强岸线巡查和日常执法监管，依法查

处在岸线随意堆积垃圾，向海洋违法倾倒垃圾等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

（请重点填写考核制度建立情况，

日常考核结果，执法情况等）

七
资 金

保障

省级下达资金使用情况。

地方海漂垃圾综合治理资金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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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海上环卫建设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 （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请勾选：□一市一公司 □一县一公司

市（区） 县（区）
海上环卫机

构名称

工作经费

（万元/年）

清理区域

（陆域、海

域）

清理海岸线

长度（km）

人员数量

（人）
设备情况

海陆环卫衔接

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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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 年 2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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